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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聯合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聯合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191)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88) 

    

聯合公佈聯合公佈聯合公佈聯合公佈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出售擁有出售擁有出售擁有出售擁有 SPL 物業實體之股權物業實體之股權物業實體之股權物業實體之股權 

 

茲提述麗新製衣及麗新發展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九日之聯合公佈（「該聯合該聯合該聯合該聯合

公佈公佈公佈公佈」）、麗新製衣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之通函（「麗新製衣通函麗新製衣通函麗新製衣通函麗新製衣通函」）、

麗新發展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之通函（「麗新發展通函麗新發展通函麗新發展通函麗新發展通函」）、麗新       

製衣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票表決結果公佈、麗新發展所刊發日

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票表決結果公佈及麗新製衣及麗新發展所刊發日

期為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之聯合公佈，內容有關麗新發展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出售

Surearn Profits 之全部已發行股份之最新情況，該等股份不附帶任何產權負擔，並連同其

附帶之所有權益及權利。除本聯合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聯合公佈所用詞彙與該聯合    

公佈、麗新製衣通函及麗新發展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麗新製衣董事會及麗新發展董事會欣然公佈，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出售事項已於         

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完成。因此，麗新製衣集團及麗新發展集團各自將不再持有 SPL

物業或 Surearn Profits 之任何權益。 

 

 

承董事會命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建岳林建岳林建岳林建岳 

 

承董事會命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林建岳林建岳林建岳林建岳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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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聯合公佈日期， 
 
(a) 麗新製衣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林建岳博士（主席）、楊耀宗先生、張森先生、余寶珠女士、 

林建康先生及林孝賢先生（亦為余寶珠女士之替代董事）；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樹賢、 
林秉軍、周炳朝及吳志豪諸位先生；及 

 

(b) 麗新發展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林建岳博士（主席）與張森、林孝賢（亦為余寶珠女士之                    

替代董事）及李子仁諸位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余寶珠女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林秉軍、梁樹賢、葉澍堃及陸瀚民諸位先生。 

 


